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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认购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而导致的。信息披露

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获得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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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亚星客车 指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潍柴扬

州 
指 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与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约定，向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6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

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根据《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与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约定，认购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不超过 6,6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的行为 

《认购协议》 指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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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 扬州市扬菱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泉 

注册资本 133, 9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0356780558XF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汽车（不含小轿车）研究开

发、销售及服务；客车、客车底盘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实业投资，有

形动产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1-01-12 至 2041-01-11  

通讯地址 扬州市扬菱路 8 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潍柴扬州 99.27%、0.73%的股权，潍柴扬州的控股股东为潍柴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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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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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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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潍柴扬州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1 张泉 董事长 中国 山东省 无 

2 吴洪伟 董事 中国 山东省 无 

3 钱栋 
董事、总经

理 
中国 江苏省 无 

4 丁迎东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无 

5 王春鼎 董事 中国 江苏省 无 

6 王延磊 董事 中国 江苏省 无 

7 董长江 董事 中国 江苏省 无 

8 吴永松 董事 中国 江苏省 无 

9 钱珠声 董事 中国 江苏省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

过 5%的情况 

潍柴扬州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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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人民币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认购金额

不超过 33,924.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

行贷款。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债务偿付压力得

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增持或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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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为 112,200,000 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1%。 

假设最终发行股数为6,600万股，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潍柴扬州拥有上

市公司的权益将发生如下变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潍柴扬州 112,200,000 51.00 178,200,000 62.31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潍柴扬州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1、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扬州市邗江汽车产业园潍柴大道 2 号 

法定代表人：李树朋 

2、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扬州市扬菱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张泉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标的 

1.1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面值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1.2 本协议项下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66,000,000 股（含本

数），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已发行股票总数的 30%，潍柴扬州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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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认购金额不超过 33,924.00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最终发行的股票数

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1.3 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

调整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1.4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拟在上交所上市，股票具体上市安排待与中国证

监会、上交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协商后确定。 

2、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及认购数量 

2.1 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 

2.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5.14元/股（“发行价格”），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孰高者（结果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最终发

行价格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价格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亚星客车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发行价

格的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分红派息：P1=P0-D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分红派息金额为

D，每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数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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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如发生前述情形，发行价格可以根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协议》的约定直接调整，而无需重新签署补充协议，但需要依据中国法

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3 发行人截至发行完成日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人股东按照发行后

的股份比例共享。 

3、认购款支付与股票交割 

3.1 认购人同意按照协议约定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并同意在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认购人收到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

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

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3.2  发行人应指定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该等认购款进行验资，并

于验资报告出具后，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情况及时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完毕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登记结算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4、锁定期 

4.1 认购人承诺，除非中国法律允许，自发行完成日起十八（18）个月内，

认购人不得转让其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认购人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按照发行人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认购的

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2 认购人确认并承诺：自亚星客车本次非公开发行首次董事会决议日前六

个月至亚星客车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认购人及认购人一致行动人承

诺不减持亚星客车的股票；认购人及认购人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如认购人或认购人一致行动人违反上述保

证而发生减持情况，认购人承诺因减持所得全部收益（含认购人一致行动人因减

持所得收益）归亚星客车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4.3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认购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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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对于本次

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5、生效条件 

5.1 本协议自双方适当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5.1.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5.1.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1.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准； 

5.1.4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首次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

亚星客车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承诺不减持上市公司的股票。除前述

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

限于质押、冻结等。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其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已公开

披露，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参阅上市公司

相关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若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上市公

司将继续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

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保障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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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披露前前六个月内不

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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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信息。 

 



第六市 信息披露文勢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渫柴 (物州 )亜星汽牟有限公司承環本扱告不存在虚

俄氾裁、渓早性除述或重大遺漏,井対其真実性、准碗性、完幣性承担今別和違

帯的法律責任。

信息披露文雰人 :

法定代表人 :

%イ 年 )n )1=

渫柴 (1/2州 )



各査文件

一、各査文件

1、 信息披露文勢人的菅並拭照 ;

2、 信息披露文努人董事及主要負責人的名単及其身分江明文件 ;

3、 《決賄 助ヽ波》。

二、各査文件的各畳地点

本報告事及上述各査文件各畳千上市公司住所,以各査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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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貞元正文,力 《物州亜星客牟股分有限公司筒式枚益交劫扱告弔》的釜字需

章頁 )

信息披露文努人 :

法定代表人 :

hvl +1tr>1a

渫柴 (物州

蓼燿

ヱごノ



《物州工星客率股分有限公司筒式枚益交劫報告事》

上市公司名称
揚州並星客卒股扮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方省物

"1市

信息披露文努人名称
溌柴 (揚洲1)IE星汽
牟有限公司 物,11市物菱路 8号

棚有収益的股扮数量
交化

チ曽カロマ

不交 ,但持股人友生
変化□

有元一致行劫人

信息披露文努人是否
力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末

信息披露文努人是
否力上市公司実隊
控制人

収益交劫方式 (可 多
逸 )

通辻証券交易FF的集中交易

国有股行政剣籍或変更  □

取得上市公司友行的新股  マ

継承 □   贈均 □

跡波籍it□

同接方式特性 □

執行法院裁定 □

本次枚益交劫前,信息
披露文努人掘有板益
的股紛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己友行股分比例

股票神癸: 人民市普通股

持股数量: 11220000唯

持股 Lヒ例:___51%

本次収益交劫后,信息
披露文努人棚有枚益
的股紛数量及交劫比
例

股票神楽:込民市普通股

持股数量: 17820000o股

持股比例:  6231%
交劫数量: 66000.000股

交劫比例:  1131%

信息披露又努人是否
似千未来 12今月内継
象増持

信息披露文努人前 6

今月是否在二致市場
采妻該上市公司jtt票

附表



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京或実隊控制人減持股伶的,信 念被露文秀人14位当就以下内容予以悦明:

控股股奈或実隊控制
人減持吋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末枚
益的河題

是□  否□ 不適用

控般股末或実体控制

人減持吋是否存在未

清僕其対公司的負債 ,

未FIZ除 公司力其負債
提供酌担保,或者損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不造用

本次収益交功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V 否□

是否己得到Iヒ准 是□ 否マ



(本頁元正文,力 《揚州亜星客午股分有限公司筒式枚益交劫報告事》附表的釜

字蓋章頁 )

信息披露文努人 :

法定代表人 :

ンツ年  )月  )f日

渫柴 (物州

1.。 。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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